中环罚字〔2024〕2014号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广东泽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横坑横西五路13号109室
法定代表人：吕春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C9H7AU82
本单位2023年11月29日对广东泽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你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不符合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规定、存在质量问题进行立案。经调查，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2023年8月，本单位组织对你公司2023年7月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山市好美电子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年产小家电外壳50吨、风扇配件150吨异地新建项目）》进行技术审核发现，报告表存在评价因子中遗漏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相关污染物和污染源源强核算结果错误的质量问题。
以上事实有执法人员2023年10月13日对广东泽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2023年10月16日对中山市好美电子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制作的询问笔录、2023年7月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山市好美电子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年产小家电外壳50吨、风扇配件150吨异地新建项目）》复印件、2023年8月16日专家出具的《技术审核意见表》等证据材料为证。

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九条第二款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2019年生态环境部令第9号）第八条的规定。本单位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五项、第三十一条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失信行为记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公告2019年第38号）第七条的规定，根据你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

对你公司进行通报批评，并失信记分5分。

如对上述决定不服，你公司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中山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单位将依法申请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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